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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NCZFCG2024-0031
二、项目名称：南昌市洪都中医院物业保洁服务采购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江西第一家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105国道18号
被投诉人1：南昌市政府采购中心
地址：南昌市红谷滩区北龙蟠街993号（江西省南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二楼218室
被投诉人2：南昌市洪都中医院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1399号
相关供应商：深圳市政华城市服务有限公司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德兴社区粤宝路45号4号综合楼1001-1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为：1、深圳市政华涉嫌提供的医院保洁服务方面业绩合同造假；2、深圳市政华涉嫌提供的项目经理、项目主管、专业技术人员等工作证明、证书和社保材料造假；3、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未认真核实深圳政华业绩材料，评分有误，且对于其公司提出的质疑内容并未予以实质核查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六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、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投诉事项1成立、投诉事项2部分成立，鉴于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，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；投诉事项3不能成立，依法驳回其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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